	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文明宿舍评选指标体系

	重点考核指标

	项目
	评分项
（符合条件的请打“√”）

	宿舍有明确的成员担任宿舍长
	

	宿舍成员遵纪守法，学年内无宿舍成员受到学校、学院纪律处分
	

	宿舍成员无宿舍相关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违规用电，特别是私拉电源线、违规使用1000w以上大功率电器、违规使用冰箱等未经审批的电器、在宿舍内存放电动车电池或为电动车电池充电、私自改装破坏宿舍公共设备和在宿舍内吸烟等严重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
[bookmark: _GoBack]2.私自留宿非本宿舍成员、私自调换宿舍、私借钥匙或出租宿位给他人；
3.其他违反《中山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的行为。
	

	宿舍成员无欠缴住宿费和水电费的行为
	

	本科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达100%（不包含获批准免测学生）
	

	考核指标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上限
	综合考评

	
	
	
	宿舍自评
	院系综评

	思想品德
（15分）
	1.宿舍成员积极进取，宿舍成员每有1人是党员或预备党员，3分，上限5分；或本科生宿舍递交入党申请书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成员比例达本宿舍符合入党条件人数的50%（含）以上，5分。（提供证明材料）
	5分
	
	

	
	2.宿舍成员每有1人是院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部门负责人、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人员、班长、团支书、党支委等，2分；每有1人是院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人员、其他班委，1分；兼任多个职务的，按所任职务之一进行加分，不重复累计；上限4分。（提供证明材料）
	4分
	
	

	
	3.宿舍成员有1人是优秀党员、先进个人、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2分；上限5分。
	5分
	
	

	
	4. 以宿舍整体为单位参与主题教育学习、学科科研竞赛、志愿服务实践、主题研学等活动。（提供证明材料）
	1分
	
	

	学习风气
（15分）
	1.宿舍成员每有1人获得国家级奖学金，2分；一等奖（助）学金，1.5分；二等奖（助）学金，1分；三等奖（助）学金，0.5分；上限5分。（提供证明材料）
	5分
	
	

	
	2.宿舍成员每有1人获得国家级学术竞赛奖项，1.5分；获得省级奖项，1分；获得市级或校级奖项，0.5分；上限4分。（提供证明材料）
	4分
	
	

	
	3.宿舍成员每有1人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分；已登记且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已公开软件著作权、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含实用新型），0.5分；上限2分。（提供证明材料）
	2分
	
	

	
	4.宿舍成员成员有1人论文被SCI或EI收录，1.5分；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1分；中文一般期刊，0.5分；上限3分。（提供证明材料）
	3分
	
	

	
	5.宿舍成员学业成绩优良（5分制绩点>=3.5;4分制绩点>=3），达到优良标准人数占宿舍总人数75%以上。
	1分
	
	

	安全纪律
（25分）
	1.宿舍阳台至走廊的过道无杂物堆放。
	6分
	
	

	
	2.宿舍内无排插放在床上、排插接排插等滥用排插的现象。
	6分
	
	

	
	3.宿舍成员作息规律，无无故晚归现象，满分4分，每晚归1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因参加学校或学院活动经批准的除外)
	
4分
	
	

	
	4.宿舍内个人贵重物品不随意放置，防盗意识强。
	3分
	
	

	
	5.参与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活动。参与率低于50%，0分；50%-100%（不包含100%），3分；100%，6分。
	6分
	
	

	卫生内务
（15分）
	1.宿舍有制定值日制度并张贴在宿舍内。
	3分
	
	

	
	2.宿舍地面、墙面干净整洁，不乱张贴。
	3分
	
	

	
	3.阳台、洗手间、浴室清洁无杂物，无异味。
	3分
	
	

	
	4.书桌物品摆放整齐。
	3分
	
	

	
	5.床铺干净整齐，物品摆放得当。
	3分
	
	

	文化氛围
（30分）
	1.宿舍成员积极参加体育类赛事并获奖，一人次1分，每人限加3分，上限6分。体育类赛事包括:校运会、院运会、羽毛球比赛等; 趣味运动、友谊赛等不计算在内。（提供证明材料）
	6分
	
	

	
	2.宿舍制定有宿舍公约并张贴在宿舍内。
	4分
	
	

	
	3.宿舍成员积极参加文化类赛事并获奖，一人次1分，每人限加2分，上限4分。文化类赛事包括:辩论赛、演讲比赛、合唱比赛、文化类作品征集比赛、知识竞赛、科普宣讲比赛等，网络趣味竞答、抽奖问答等不计算在内。（提供证明材料）
	4分
	
	

	
	4.宿舍成员人均志愿时达30小时，2分；60小时，4分；100小时，6分。（提供证明材料）
	6分

	
	

	
	5.宿舍凝聚力强，经常以宿舍为单位进行团建。自2024年秋季学期以来，每进行1次团建，1.5分；上限6分。（每次参与人数需大于等于2人）（提供证明材料）
	6分
	
	

	
	6.宿舍成员每有1人获得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类奖项，2分，每人限加2分，上限4分。（提供证明材料）
	4分
	
	

	合计
	100分
	
	


注：
1. 参评宿舍还需符合本院学生入住人数是房间（含各类型）应住人数75%以上的条件。
2. 参评队伍必须通过所有的重点考核指标。
3. 申请材料包括各类证书、任职证明、群聊截图、宿舍合照等均可，申请宿舍需确保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如评审小组发现造假立即取消文明宿舍评选资格。
4. 若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则依次根据思想品德、学习风气、卫生内务、文化氛围的顺序进行排名。
5. 所有证明材料统计自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至2026年5月18日止。
6. 安全教育活动参与率依据各年级安全教育、消防演练等签到情况进行统计。
7. 卫生内务和安全纪律部分分数按文明宿舍检查结果取平均。


